附件2
2021年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食品安全

监督抽检（第二部分）不合格产品信息

1.钦州市钦北区那蒙镇威记油坊抽检的花生油（生产日期：2021-10-02），黄曲霉毒素B₁检验结果为60.5μg/kg，标准规定≤20μg/kg。
2.钦州市钦北区那蒙镇周大油坊抽检的花生油（生产日期：2021-10-10），黄曲霉毒素B₁检验结果为63.1μg/kg，标准规定≤20μg/kg。
3.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凌秀楼豆腐摊抽检的油果（生产日期：2021-11-04）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检验结果为0.208g/kg，标准规定不得使用。
4.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梁华萍豆腐坊摊抽检的油果（生产日期：2021-11-04）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检验结果为0.164g/kg，标准规定不得使用。

5.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歆歆风味小吃店抽检的油条（生产日期：2021-11-02），铝的残留量(干样品，以Al计)检验结果为222mg/kg，标准规定≤100mg/kg。

6.钦州市钦北区亿月鲜奶经营部抽检的云脆（哈密瓜牛奶味）（生产日期：2021-08-29），菌落总数检验结果为① 4.5×10⁴ ② 5.2×10⁴ ③8.2×10⁴ ④ 1.2×10⁵ ⑤ 1.1×10⁵CFU/g，标准规定≤n：5 c：2 m：2.5×10⁴ M：10⁵CFU/g。


